附件2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应聘人员面试须知
[bookmark: OLE_LINK2]1.应聘人员于面试当天上午06:40，携带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原件（含临时身份证）、盖有资格审查合格印章的报名登记表、笔试准考证进入考点。07:30考点大门关闭，逾期未进入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应聘人员着装得体、大方，严禁佩戴有明显标识的胸章、饰品。应聘人员将通讯工具、平板、电子阅读器等带存储、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封存上交，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。
3.进入候考室后，应聘人员抽签确定进入面试考场的顺序，不得损毁签条，不得随意交换签条。面试前自觉在候考室候考，不得随意离开候考室。
4.进入面试室只报个人抽签号，不得透露姓名、报考岗位、就读院校等信息。
本次综合类岗位采用结构化面试，时限10分钟、3个问题。8分钟时计时员按铃提示剩余2分钟，10分钟时按铃提示面试时间到，应聘人员立即终止答题并退至面试室外等候成绩。
教师类岗位采取讲微型课的形式，时限12分钟（备课30分钟）。10分钟时计时员按铃提示剩余2分钟，12分钟时按铃提示面试时间到，应聘人员立即终止答题并退至面试室外等候成绩。
5.听取成绩时，应聘人员在《面试成绩汇总表》、抽签条上签字确认。听取成绩后应聘人员按规定路线立即离开考点，严禁返回候考室，不得在考点内大声喧哗、谈论考试内容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6.面试结束后，应聘人员应自觉保守试题秘密，严禁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面试试题、散布事业单位招聘方面的虚假信息。若应聘人员发布不实言论并引发重大舆情，将追究相关责任。
7.应聘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对违反纪律者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；对于买卖（提供）作弊设备、买卖试题与答案、冒名顶替以及帮助他人作弊等行为，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严肃处理。

